
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106年推動里鄰長性別主流化具體行動措施 

壹、 依據： 

為了促進性別平等，提升婦女權益，依據本府性別平權政策方針，

落實「104-107年桃園市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本局將

執行性平政策方針中有關人口婚姻與家庭面向第 2項(提供預防性、具性

別意識及鼓勵措施的婚前及新婚教育課程、健康教育等，並持續鼓勵男

性參與家務與家庭照顧分工，以強化家庭內性別平等價值)；以及教育、

文化與媒體面向第 2項(有關女性之平等教育政策及決策過程之制定或

相關委員會應有女性及相關族群社區成員代表參與)，推動提升民眾性別

平等概念與團體委員 1/3性別比例原則，特規劃本具體行動措施計畫。 

貳、 問題說明： 

台灣社會傳統家庭以性別為準則的「女主內、男主外」的家庭分工，

造成家務、育兒都落在女性身上，家庭經濟都落在男性身上，這種充滿

性別不平等的家庭分工，已無法適合現代台灣社會。目前台灣女性普遍

受高等教育，有專業能力擁有自己的事業，進入婚姻家庭之後，變成職

業婦女，與男性一樣分擔家庭經濟。根據主計處統計，發現職業婦女每

天除了要在職場上工作八小時之外，還要料理家務的平均時間為 4.3小

時，其中，2.2小時做家事，2.1小時照顧，照顧老人及其他家人 16分

鐘。換言之，女性下班的時間是「上第二個班」，造成職業婦女工作、家

庭兩頭燒的困境。可見政府急須推動男性應該也要分擔家務與育兒的責

任，讓男性認同家務與親職都是自己的責任。 

另外，根據研究(陳俞安，2016)指出越是性別平等的國家其經濟競

爭力越強。因此鼓勵男性參與家務與家庭照顧分工，以強化家庭內性別

平等價值是政府即須推動的工作。 

本局為持續鼓勵男性參與家務與家庭照顧分工，已與家庭教育中心



合作，針對報名參加本市聯合婚禮之新人，提供婚前家庭教育課程，藉

以強化新人性別平權意識，期望達成實質家庭內性別平等價值。惟僅針

對新人辦理宣導活動，效果未能擴及大眾，且宣傳男性認同家務與親職

必須從最基層的民眾做起才會落實，而鄰長是行政區域的最小單位的服

務者，她/他們具有最基本的影響力，故本計畫將以她/他們為執行對象。

本局從本市鄰長的性別統計資料發現，截至 104年底全市鄰長共計

11,411人，其中女性計 5,124人，男性計 6,287人，又以大園區、新屋

區及觀音區的鄰長男女性別比例未達 1/3，最需要進行性平概念宣導(詳

下表)。因此，本計畫將先針對上述 3區的里鄰長做性平宣導，期待未來

其能達成 1/3性別比例原則，本計畫將以參與里辦公室所辦理的鄰長會

議做宣導的方式進行。 

桃園市鄰長性別統計分析表 

民國 104年底 

區域別 
鄰長人

數(人) 
女性 男性 

性比例(每百名

女子對男子數) 

占比(%) 

女性 男性 

總計 11,411 5,124 6,287 122.7 44.9 55.1 

桃園區 1,620 846 774 91.5 52.2 47.8 

中壢區 1,886 904 982 108.6 47.9 52.1 

大溪區 673 225 448 199.1 33.4 66.6 

楊梅區 957 394 563 142.9 41.2 58.8 

蘆竹區 653 250 403 161.2 38.3 61.7 

大園區 416 94 322 342.6 22.6 77.4 

龜山區 780 340 440 129.4 43.6 56.4 

八德區 1,285 741 544 73.4 57.7 42.3 

龍潭區 890 423 467 110.4 47.5 52.5 

平鎮區 1,472 741 731 98.7 50.3 49.7 

新屋區 261 47 214 455.3 18.0 82.0 

觀音區 388 72 316 438.9 18.6 81.4 

復興區 130 47 83 176.6 36.2 63.8 



參、 計畫目標： 

提升本市各區男女鄰長比例未達 1/3者的里鄰長，對於家務與親職

的平權概念，以及重視女性參與公共、政治事務之權力觀念，增強里長

遴選鄰長達成性別平等男女 1/3比例之原則。 

肆、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伍、 指導單位：桃園市性別平等辦公室 

陸、 活動日期：106年 3-10月 

柒、 參加對象：里鄰長 

捌、 執行方式： 

1. 製作鼓勵男性參與家務與家庭照顧分工強化家庭內性別平等價值

的宣傳單與海報。 

2. 以一區擇一里的原則，自本局性別統計資料中篩選本市各區男女

鄰長比例未達 1/3者(大園區、觀音區及新屋區)，擇定 3里，在

每里的鄰長會議進行一次宣導活動。 

3. 每場宣導活動內容以發放宣傳單與張貼海報與口頭講解宣傳等三

種方式。 

4. 第 1場宣導活動的口頭講解宣傳，將邀請本市性平辦公室同仁進

行示範，接續 2場則由本局遴聘「106年度桃園市性別平等宣導

系列活動服務計畫-花木蘭性平宣講種子培力營」培訓講師進行宣

講。 

5. 持續透過本市各區里民政業務人員法令研習暨政令宣導活動及里

鄰長研習訓練進行宣導。 

玖、 預期效益： 

1. 基層里鄰長開始有男性應該參與家務與家庭照顧的責任之家庭內

性別平等概念，男性里鄰長自身在家開始分工家務，並參與家庭



照顧工作。 

2. 里鄰長具有女性參與公共、政治事務之權力概念，里長遴選鄰長

重視 1/3性別比例原則。 

壹拾、經費： 

 由本局 106年度預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業務費」科目核實支

用。 

壹拾壹、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